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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约定房产归女方所有
复婚后又离婚该如何处置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 孙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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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姑娘

毅然嫁给爱情

上海姑娘宋安娜 （化名） 大学

毕业时， 答应了男友王诚 （化名）

的求婚， 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充满了

期待。

两人能走入婚姻， 实际上也是

宋安娜坚持的结果。

宋安娜是传统上海家庭的独养

女儿， 父母总希望她能找一个上海

女婿。 而男友王诚并不是上海人，

再加上他出生于小县城， 家里的经

济条件可以用拮据来形容， 和宋安

娜优越的家庭条件根本没法比。 当

宋安娜第一次向父母介绍男友情况

时， 就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但是， 学生时期的爱情总是义

无反顾， 此时的宋安娜眼里都是男

友王诚的优点， 而王诚对安娜也是

极好的。

因此， 面对父母所谓 “结婚要

门当户对” 的劝说， 她根本听不进

去， 就觉得王诚对自己好， 一定要

和王诚结婚。

按照王诚的家庭条件， 根本不

可能在上海买房， 钱也一分都拿不

出来。 此时的安娜则沉浸在爱情之

中， 觉得自己家里的条件好， 爸妈

总会出钱买婚房的。

果然 ， 看着女儿这么喜欢王

诚， 父母也只能妥协， 同意了他们

的婚事。

婚后流产

夫妻产生矛盾

婚后， 两人先和安娜的父母一

起住在家里， 安娜总觉得不自由，

就让爸妈出钱给他们购置了一套商

品房， 也就是说房子的钱一分都不

用王诚出。

婚后王诚非常注意讨安娜父母

的欢心， 对安娜也是百依百顺， 安

娜的父母很快也接受了他， 买房子

时， 预售合同上就写了两个人的名

字。

紧接着安娜怀孕了， 但当时她

并不知道自己怀孕， 感冒后就吃了

些药。

经过一番权衡， 安娜还是决定

将孩子打掉。

因为这件事， 王诚跟安娜有了

矛盾， 没事就将这事挂在嘴边埋怨

安娜。

从小就是家里 “公主” 的安娜

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气， 在一次争吵

后， 她一气之下提出离婚。

当时两人都在气头上， 第二天

就去了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 在

离婚协议上写明， 新买的商品房归

安娜所有， 王诚放弃权利， 其他各

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离婚后， 安娜又有点后悔了，

在一个共同朋友的调和下， 还有感

情的两人又复了婚。

经过这次离婚， 安娜一改之前

的坏脾气， 和王诚仿佛又回到了恋

爱的日子。

然而， 一直在备孕的安娜却总

是怀不上孩子 ， 去医院检查才发

现， 很可能是上次的流产导致安娜

以后都不能再怀孕了。

王诚知道后， 嘴上虽然没有说

什么， 但从那之后， 他对安娜的态

度就慢慢开始改变了， 时常以加班

为由不回家。

二次离婚

丈夫要求分房

久而久之安娜发现， 丈夫的心

思已经不在自己身上了， 似乎是在

外面有了 “情况”。

安娜无法忍受王诚的冷淡， 就

跟他摊了牌， 而王诚并不承认外面

有了新欢， 但同意离婚。

王诚提出， 买的房子有他的名

字， 就有他的一半份额。 因为产权

证是后来出的 ， 那时两人已经复

婚 ， 之前的离婚协议就没有效力

了， 房子的份额是安娜赠与他的。

事实上， 这套房子买的时候是

期房， 当时预售合同上写的是两个

人的名字， 第一次离婚的时候， 还

不能办产权证。 复婚后， 产权证才

出来， 因为产权证上的名字要和合

同上的一样， 所以产权证上还是安

娜和王诚两个人的名字。

在此期间， 安娜多次提出让王

诚把名字去掉， 但他总是推脱。

闹到又要离婚的地步， 王诚要

求安娜给他相当于房产价值一半的

钱， 或者房子归他， 他给安娜相应

的补偿。

安娜这才意识到， 自己一直以

来所珍视的感情在金钱面前已经毫

无意义。

协议有效

丈夫没有份额

安娜的遭遇的确十分令人惋

惜， 想当初她为了这段感情如此坚

持， 也付出了这么多， 如今面对的

却是这样的结果。

那么， 安娜应该如何主张自己

的权益？ 产权证上有王诚的名字，

就算是赠与给王诚的吗？

首先我们从这套房屋的来源来

看， 它是婚后女方的父母出资购买

的， 产权登记在夫妻两人名下， 视

为女方父母对夫妻两人的赠与， 因

此这套房屋应为夫妻共同财产。

这套房屋是两人第一次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购买的， 并以双方的名

义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 由于是

期房， 双方协议离婚时尚未取得该

房产权证， 但购房款是安娜父母全

额支付， 房屋产权清晰， 只需完善

权属登记手续， 因此两人在第一次

协议离婚时对这套房屋进行处分，

确认归安娜一人所有， 王诚放弃权

利。

实际上在本案中， 已经是安娜

与丈夫的第二次婚姻了， 两人在第一

次离婚时签订了离婚协议， 而王诚此

次离婚的诉求内容实际上是主张第一

次的离婚协议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婚姻

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中规定，

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

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

议， 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中， 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并

不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该协议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

因为在离婚协议中确定这套房屋

归女方安娜一人所有， 所以这套房屋

应该属于安娜在复婚前的婚前个人财

产。

如果女方在复婚后将自己所有的

房产份额在此赠与丈夫的， 应当有明

确的意思表示， 而且赠与行为必须是

积极主动的作为， 而非不作为。

相关部门根据预售合同颁发产权

证， 不论双方是否复婚， 该房屋产权

都会被登记在双方名下， 这是预售合

同延续履行的结果， 双方都是被动的

接受者。

如果王诚没有证据证明安娜有积

极主动的赠与行为， 就算双方复婚后

取得的房屋产权登记在双方名下， 但

这套房屋仍然属于安娜的婚前个人财

产， 不因复婚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

产。

虽然当初安娜没有听取父母的建

议执意要跟王诚结婚， 导致现在面对

这样的局面， 但法律最终还是会给安

娜一个公平、 公正的结果。

我们也希望青年男女在婚恋关系

中不要感情用事， 有时候的确应该多

听听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意见， 再作出

自己的判断。

如果购房时夫妻双方在购房款及

贷款上出资不均等， 办理产证时如两

人的名字都需要写上的， 还可以通过

约定产权比例， 签订财产协议等方式

来明确夫妻双方的产权份额， 以避免

后续因为约定不清而产生矛盾纠纷。

（孙鸣民为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
所执行主任 法律咨询热线： 021-

63546661）

婚后由女方家庭出资购买的房产， 在夫妻离婚时也协议约定

归女方所有， 但由于两人复婚且办理了产权证， 产权人是夫妻二

人，当初离婚协议的约定是否就不作数了？

由于夫妻第二次闹起了离婚，这成了亟待解答的问题……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王履冰 戚心炜

近年来， 为破解 “执行难” 问

题，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多项司法

解释， 从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 对

消极执行、 选择性执行等行为 “零

容忍”、 深入执行改革等多方面入

手， 基本解决了 “执行难” 问题。

虽然执行环境不断在改善， 但

法律终究无法面面俱到， 任何一点

细节问题都可能成为执行进程的拦

路虎， 有资产却无法执行的问题屡

见不鲜。 笔者就代理了这样一起执

行案件， 通过灵活运用法律知识，

最终帮助客户破解了 “执行难”。

吊销营业执照

没有银行账号

2018 年 3 月 ， A 公司起诉 B

公司资产转让合同违约纠纷一案获

得一审胜诉判决 ， 随后 B 公司提

起上诉。 2018 年 10 月， 该案二审

维持原判。

当 A 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时，

却发现 A 公司 10 年前因故被吊销

营业执照 （未注销）， A 公司已无

可用银行账户， 但法院要求执行款

项只能向申请执行人的银行账户付

款。

面对此尴尬的境地， A 公司只

得与 B 公司协商希望绕过这一问

题。

A 公司随即向 B 公司发函期

望进行执行协商 ， 但 B 公司却回

复称： B 公司在收到二审判决书前

收到另一法院的 《协助执行通知

书?， 内容大致为 19 年前， A 公司

曾为某公司向银行借款进行担保，

随后判决生效进入执行阶段， A 公

司被列为被执行人， 该笔债权历经

三次转让后最终被某资产管理公司

整包买入。

因当年 A 公司资不抵债 ， 该

案终止执行长达 19 年， 且执行金

额远远大于 A 公司对 B 公司的债

权。

2018 年 9 月 ， 资产管理公司

发现 A 公司对 B 公司享有债权 ，

遂在一审判决未生效之际即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此刻， 有两个难题同时摆在 A

公司面前， 可能会让 A 公司历经

近 4 年最终胜诉的诉讼案件， 因无

银行账户及 19 年前的一笔担保债

务最终落得 “为他人做嫁衣” 的下

场。

制定应对策略

化解两大难题

针对以上情况 ， 作为 A 公司

的代理律师， 我们立即代为查询了

与 A 公司有关的全部司法文书以

及调取全部诉讼资料， 明确四方面

为核心的解决策略方向， 并积极与

资产管理公司开展协商：

（1） 核查清楚有关 A 公司的

债权包的具体情况；

（2） 借本次协商机会， 争取

将 A 公司在该资产管理公司的全

部旧债清理完毕；

（3） 借机解决 A 公司没有公

司账户用于执行的尴尬局面；

（4） 以最低价格解决在外债

权， 并最大化 A 公司可得的执行

款。

随后， 我们将上述策略转化为

具体行动：

首先， A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提

供另一实际控制的 F 公司 （无股权

关联）， 代理律师以 F 公司的名义

与资产管理公司取得联系， 经过半

年多的沟通， F 公司终于与资产管理

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 以远低于 A

公司对 B 公司的债权为收购价格 ，

由 F 公司以 650 万的价格收购资产管

理公司对 A 公司总计超过亿元的全

部债权；

其次， 在债权转让手续完成后，

F 公司以新债权人的身份替换资产管

理公司的债权人身份， 向法院申请对

A 公司的强制执行。

我们同时要求 B 公司协助执行，

并要求法院直接将 B 公司的执行款

划款至 F 公司账户。

最终 ， A 公司对 B 公司的债权

于 3 个月内全部执行到位 （包括迟延

履行金和一审二审诉讼费）。

通过冷静灵活的应对， 最终实施

的以上方案不仅解决了 A 公司无账

户可用的尴尬局面， 更大的价值在于

为 A 公司清理了上亿元的巨额遗留

债务。

借债缠身且无银行账户 胜诉案件如何落袋为安


